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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与国家开发银行签订开发性金融合作协议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协议签署的概况  

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晨鸣纸业”或“公司”） 于 2018

年 3 月 29 日与国家开发银行（以下简称“国开行”）签订了《开发性金融合作协议》

（以下简称“协议”），确定建立新型的产业集团与金融集团全方位深度合作的新型战

略合作伙伴关系。  

为进一步密切双方合作关系、共同促进投融资体制改革和市场建设，双方经过友

好协商，就建立长期、稳定和深度的开发性金融合作关系达成协议。双方合作坚持“规

划先行”的原则，将充分利用各自优势，在中长期项目合作、流动资金贷款、中间业

务、跨境融资等领域，通过项目前期合作、金融产品合作等方式展开深入合作。  

该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，有效期 5年。协议未尽事宜，经双方协商后，

签订补充协议或附件，补充协议和附件与该协议具有同等效力。 

二、影响及风险提示  

本协议的签订对公司的业务运营将产生积极影响，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战略和全

体股东的利益。对于在合作协议之下开展的具体业务，公司将根据实际进展情况，按

决策权限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，并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

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三、备查文件  

1、《开发性金融合作协议》 

特此公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

 

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一八年四月一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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